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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围、服务要求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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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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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梧州学

院建筑

消防设

施维护

保养服

务

1项

一、消防设施维护、保养范围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维护、维修范围包括：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2.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3.气体灭火系统；

4.消火栓系统；

5.消防联动设备的维护维修负责到消防联动设备的接口；

6.消防报警线路和消防联动线路及消防联动电源线路、管路出现问题包括

短路、断路。供应商将对维护、维修范围内出现的故障免费人工进行修复(如

人为的短路、断路、设备损坏等故障则不属维修范围)。如设备老化损坏无法

修复，由采购人负责购买新设备，供应商负责免费安装更换。

7.各楼栋的灭火器、应急灯、指示灯等常规消防设施每月巡检，有损坏或

过期无法使用的及时维护更换。

8.其它：包含各类灭火器及集水坑排设备、自救逃生设备，消防电源及自

动切换设备等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

二、消防系统中各子系统的服务范围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对火灾报警系统作抽检和试验。

a.每月测试火灾报警控制系统功能（自检、消音、复位）。

b.每月抽检探测器动作及确认灯显示（覆盖全部探测器的 10%~20%）。

c.每季度对备用电源进行 1 次充放电试验，1 次主电源和备用电源自动切

换试验。

（2）每半年对消防系统联动设备作检查和试验。

（3）对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故障进行维修。

（4）对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消防通讯线路、消防主机电源检查及消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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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接地线路的故障的检查及维修。

2.消火栓系统

（1）每季度对消防泵、消火栓箱内的水枪、水带等设备完好性进行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通报用户。

（2）每半年对水泵接合器的接口及附件进行检查。

（3）每半年抽查消火栓的出水情况对重点部位的消火栓进行出水检查。

3.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每季度对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进行功能检测，发现设备动作异常（如

报警阀漏水、喷头堵塞、水力警铃失效等）时，应立即通知采购人更换故障部

件。

（2）每半年对水泵接合器的接口及附件进行检查并进行维护。

（3）每半年对消防水池，消防水箱及消防气压给水设备的消防储水位及

消防气压给水设备的压力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协助采购人处理。

4.气体灭火系统

（1）每季度检查气体灭火系统及控制屏的功能完好情况。

（2）每季度测试试验手动/自动放气装置联动功能，每年进行一次模拟喷

气试验。

（3）每季度模拟烟、温感探测器动作，验证警铃、蜂鸣器响应情况。

5.防火分隔设施

(1)每季度检查木质防火门、防火卷帘门、电动防火门等的完好情况。

(2)每季度手动或自动启停防火卷帘门、电动防火门试验.检查其性能。

6.防排烟系统

(1)每季度检查送风、排烟机房工作环境以及送风机、排烟机、电源控制

柜、送风阀、排烟阀等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

(2)每半年手动/自动打开排烟阀、启/停送风机、排烟机、电动防火阀查

看其性能。

7.应急照明疏散指示

(1)每月巡检(10%~20%)安全出口、疏散通道、重要场所的应急照明和疏散

指示标志是否处于正常完好使用状态及方向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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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月巡检(10%~20%)测试切断电源测试应急照明灯持续供电时间（≥30

分钟）。

8.其它

(1)每月巡检(10%~20%)各类灭火器的压力、重量、有效期等，每年 12 月

份进行全面检测（称重/压力测试）。

(2)每季度检查集水坑排设备、自救逃生设备，消防电源及自动切换设备

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

(3)每季度试验消防电源末端的切换功能。

三、维护技术要求

1. 供应商必须依据国家现行的有关规范、标准、规程和广西现行地方标

准、规程，对委托内容进行如实测试和维护，对存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完善

消防设备设施，处理解决存在的故障、问题、安全隐患，保障消防系统设备的

安全正常运行。

2. 供应商须在广西梧州市设立维修联络点（或成交后成立），并组建稳定

的服务团队，明确职责分工。

（1）维护人员持证上岗要求（需配备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负责对内对

外的各种事务协调、技术服务工作。供应商必须设立项目安全负责人（需配备

注册消防工程师证书），并对安全文明服务工作负责，保证一切安全措施符合

相关要求。

（2）供应商进行维护保养设备所需的材料、工具、仪表、检测元件在梧

州维修联络点应备有充足的备品备件及易损件。

（3）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除满足本技术要求外，也须符合中国现

行相关规范标准。

3.设备发生故障，供应商接收到故障信息或接到采购人通知两小时（非工

作日四小时）内派人到达现场，小故障两天内检修解除故障，大故障五个工作

日内完成维修（供应商提供的服务优于上述时间的以供应商的为准）。为应对

消防控制台烟感报警装置故障，供应商须按照大于烟感装置总数量 3%的标准配

置备件并存放于采购人指定存放处，调用需有配送具体位置及采购人会签，调

用资源需及时补充。在确实没有配件的情况下应及时向采购人汇报，并采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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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应急措施，防止出现安全事故。

4. 合同执行期间，供应商必须对各消防系统、设施检查情况建立档案备

查，维保所需设备设施需经采购人消防主管部门确认签字后实施。供应商第一

次进场，于第二个月提供每套火灾报警系统年检合格报告，维护过程需拍照存

档（证），每年 10 月 31 日前提供每套火灾报警系统年检合格报告（年检报告

须由具备消防设施检测资质（CCCF 认证）的单位出具），以方便采购人备案。

四、建筑消防设施检查维修保养服务方式

1.在维保期内，对双方共同确认的维保范围内设备统一由供应商根据要求

进行检查、维修、保养。在维护保养期间所更换的材料、元器件、配件价格参

考附件：采购人消防设施维修（更换）和消防器材供货清单及最高控制价格表。

2.供应商维保期间若因维保不当导致消防事故，供应商需承担全部法律责

任及经济赔偿。自行承担合同期内维保人员的人身安全责任，并遵守采购人的

相关管理规定。

3.供应商承诺凡消防维保范围内的所有消防设施均为供应商维保服务对

象，服务期间，供应商均应真实反映其运行工作状态。


